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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未签书面劳动合同
法院：无需双倍支付工资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小黄鱼作为一种营养价

值较高的海水鱼， 因肉质鲜嫩而深受

食客青睐。 同时， 也因其色泽、 新鲜

度不同， 价格相差甚大， 因此有不法

商贩为获利将卖相不好的小黄鱼精心

“化妆” 后销售。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以下

简称上铁法院 ） 开庭审理了一起生

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刑事案件，

被告人许某使用国家禁止在食品中添

加的碱性橙Ⅱ成分的黄水浸泡其销售

的小黄鱼， 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

月， 缓刑 1年。

许某是上海市某区菜场的商贩，

经营海鲜生意已有七八年时间。 海鲜

生意做久了， 许某发现小黄鱼极容易

因放置时间长而“褪色”， 为使自己

摊位的小黄鱼看起来更加新鲜、 容易

销售， 许某在一次批发小黄鱼时得到

了一种俗称“黄粉” 的东西。

只需在大量清水中滴上几滴， 然

后把放置时间较长的小黄鱼放进去浸

泡染色， 两三分钟后小黄鱼就会品相

大变， 色泽明显鲜亮。 之后， 这种

“化过妆” 的小黄鱼果然很快被卖了

出去， 许某尝到甜头， 便心存侥幸地

持续使用黄粉或黄水 （黄粉溶液） 销

售小黄鱼牟取利益。

今年 1月末， 许某在其摊位被抓

获到案， 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待销售的

染色小黄鱼， 及黄粉、 黄水等。 经检

测， 上述物品均检出国家禁止在食品

中添加的碱性橙Ⅱ成分。 公诉机关认

为许某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

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遂向上铁法院提

起公诉。

经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许某在

生产、 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 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 其行为已构成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

根据本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

罪的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

度，综合考虑本案的其他量刑情节，依

法判处被告人许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年，并处罚金，同时查获的赃物

及供犯罪所用的财物予以没收。

非连续露天工作，公司拒付高温津贴
法院：按每月 300元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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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张蕾

老张申请了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 仲裁裁决宏达市容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应支付老张 2021 年 6 月至

8 月高温津贴共计 900 元。 宏达公

司却拒绝支付， 理由是老张的工作

性质无需出外勤， 工作环境的温度

远低于 33℃， 并不符合发放高温

津贴的条件， 还将老张诉至法院。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无需出外勤，拒付高温费？

老张是宏达公司的人口管理队

长， 平时需要负责员工的考勤工

作， 此外老张还因工作需要时常在

公司业务覆盖的几个村居间进行视

察工作。 在 2021 年的时候， 老张

与宏达公司闹起了劳动争议纠纷，

宏达公司没有将 2021 年 6 月至 8

月期间的高温津贴发放给老张。 所

以老张在 2021 年 12 月申请劳动仲

裁的时候， 将这笔高温津贴一并主

张了。 宏达公司认为， 老张的工作

性质无需出外勤， 因此不需要向其

支付高温费。

老张诉称， 除了要负责员工的

考勤等工作外， 自己平常还需要在

宏达公司业务覆盖的区域内， 对村

居进行视察工作， 6 月至 8 月期间

天气炎热， 仍然要开展工作， 路途

中时常会暴露在高温之下。 往年宏

达公司都会在 6月至 8 月间按月发

放高温津贴， 因此 2021 年 6 月至

8 月期间的高温津贴也应该如常发

放。

宏达公司辩称， 老张属于管理

人员， 主要是负责考勤工作， 不需

要像普通执勤队员一样出外勤， 只

是偶尔需要在高温天气下前往业务

覆盖范围内的村居视察。 老张亦有

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工作环境并非

露天， 且办公室内配置有空调， 老

张常处工作环境的温度远低于

33℃， 并不符合发放高温津贴的条

件。

法院：按每月300元补发

根据相关规定， 劳动者从事

高温作业的， 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

高温天气从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维度

降低至 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

者发放高温津贴， 并纳入工资总

额。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老张从事的

工作是否符合发放高温津贴的条

件。 根据双方的陈述及相关证据证

明， 老张的工作岗位为人口管理队

长， 队员考勤只是其工作内容之

一， 除此之外， 老张需经常到宏达

公司业务覆盖范围内的村居视察，

在路途中会暴露在露天环境中。 结

合宏达公司在 2021 年之前每年均

向老张正常支付高温津贴， 因此，

法院对宏达公司的意见不予采纳，

宏达公司应向老张支付 2021 年 6

至 8月的高温津贴 900元。

（文中所涉名称均系化名）

【法官说法】

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 每年的

6 月至 9 月， 劳动者如果在以下两种

情况下工作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

者支付夏季高温津贴： 1.室外露天作

业； 2.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劳动者工

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 （不

含 33℃）。

炎炎夏日 ， 用人单位应尽可能

做好清凉饮料供应等后勤保障工作，

给予劳动者必要的关怀 。 高温津贴

不是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的 “福利 ”，

而是受到国家法律保障的合法劳动报

酬。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振剑

本报讯 因疫情原因导致劳

动者一直居家办公， 未有机会与

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那么一

旦产生劳动纠纷， 作为原告的劳

动者能够按照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获得赔偿吗？

近日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本

案， 认定用人单位具有与原告签

订劳动合同的意愿， 不存在不签

订劳动合同的恶意， 因此不支持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

求。

2020 年 1 月 30 日原告王某

入职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 从事

数据库开发工作。 原、 被告未签

订过书面劳动合同。 2 月 11 日

双方经协商通过电子邮件形式最

终确定了劳动合同的基本内容，

约定了合同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3 日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 试

用期为三个月， 并约定了基本工

资及绩效工资， 试用期工资按上

述标准的 80%计算。

同年 4月 7日被告电话通知

原告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 王某

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奉贤区仲裁

委） 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被告支

付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的工资、 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的赔偿金及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等。

奉贤区仲裁委裁决支持了王

某的部分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的赔偿金， 驳回王某未签

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

求。

王某对仲裁裁决不服， 向上

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海奉贤法院） 提起诉讼， 要求

被告支付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 的 工 资

20156.30元；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的赔偿金 12800 元； 2020 年 2

月 13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

额 20450.57元。

上海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劳动关系

接触的时间， 以及被告是否应当

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

工资差额。

对于争议焦点一： 劳动关系

的解除以当事人一方作出解除劳

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并到达对方时

发生效力。 2020 年 4 月 7 日，

被告主管与原告的通话中， 表达

出“要原告另外找工作， 不要去

上班了， 之后会有人事与原告落

实解除合同的事宜” 的意思表

示， 由此可以看出， 被告当时已

有解除劳动关系、 并与原告进行协

商的意愿。

因此被告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关

系的意思表示已经送达生效， 至于

之后双方未能就劳动关系解除事宜

进行协商一致并不影响解除的效

力 。 故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于

2020年 4月 7日解除。

对于争议焦点二： 劳动者已经

实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 用人单

位超过一个月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合同的， 是否需要双倍支付劳动者

的工资， 应当考虑用人单位是否履

行诚实磋商的义务以及是否存在劳

动者拒绝签订等情况。

原、 被告均确认自入职起， 双

方就对劳动合同内容进行磋商， 直

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确认了合同的

基本内容。 之后因疫情原告一直居

家办公， 也不存在原告主动要求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不予配合的情

形， 因此上海奉贤法院认为被告具

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愿， 不

存在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恶意， 故对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 上

海奉贤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上海奉贤法院判决被告

支付原告王某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7 日的工资 2942.53 元

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12800元，驳回了原告的其余诉请。

他卖的小黄鱼颜色鲜亮、品相佳
小心！ 你可能买到了“化过妆”的小黄鱼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因急于送外卖强闯

红灯， 外卖小哥在遭到执勤民警

示意停车后仍拒不配合， 加速逃

逸并将民警带倒摔伤。 近日， 经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

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外卖小哥张某某因犯妨

害公务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

月。

据徐汇检察院指控， 今年 1

月 17 日 19 时 38 分许， 被告人

张某某骑行电动自行车沿本市徐

汇区漕溪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漕宝

路路口时， 因急于送外卖强闯红

灯。 执勤民警何某示意张某某停

车， 其拒不配合， 加速骑行电动

自行车逃逸， 在此过程中何某被

带倒在地， 并在地上连续翻滚。

后何某起身并驾驶警车追捕张某

某， 张某某仍继续逃逸， 后被民

警拦截并抓获。 经鉴定， 何某因

外伤致双手挫伤， 构成轻微伤。

被告人张某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公诉机关认为， 应当以妨害

公务罪追究被告人张某某的刑事

责任。 被告人张某某到案后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某某认罪认罚， 可以从

宽处理。 建议判处被告人张某某

有期徒刑 7个月。

被告人张某某对起诉书指控

的事实、 证据、 罪名及量刑建议均

没有异议， 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辩护

人提出， 被告人系初犯， 有坦白情

节且自愿认罪认罚， 请求法院对其

从轻处罚。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张某

某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 其行为已构成妨

害公务罪，应予处罚。公诉机关的指

控成立。 被告人张某某到案后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 系坦白且自愿认罪

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本案

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

的危害程度，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

符合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 法院予

以支持。

急于送外卖，强闯红灯还逃逸致民警受伤
外卖小哥犯妨害公务罪获刑 7个月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王先生 （化名） 去

银行 ATM 机存款， 不料却被门夹

伤， 为此他将银行告上了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王先生表示， 2020 年 8 月 30

日， 他到某银行办理业务， 先去了 1

号房间存款， 因该 ATM 机无法存

款， 就去旁边 2 号房间想继续操作

时， 发现自己插在 1 号 ATM 机的卡

没有取出， 故返回取卡。 “我第一次

进 2 号 ATM 机时， 就感觉脚后跟被

房间的门刮到了。” 王先生表示， 原

本以为是普通的皮肉伤， 但之后去医

院才知伤了跟腱。 为此， 王先生起诉

该银行， 索赔医疗费、 营养费、 误工

费等合计 5.4万余元。

而银行则表示， 从监控看， 王先

生受伤时并未进入 2号房间。 门是带

阻尼的， 并非电动门， 不排除这个过

程中王先生的脚踝碰撞。 银行认为是

王先生不正确使用导致受伤， 银行没

有责任， 无法确定门与王先生的右脚

跟之间发生过接触， 要求驳回王先生

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在案证

据， 被告虽不认可王先生是在其处的

ATM 机办理业务时受伤， 但被告并

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王先生右脚后

跟受伤系其他原因所致， 而从事发监

控视频录像、 事发时间、 王先生就诊

时间、 王先生事后与银行行长的沟通

等情况， 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王先生在

被告处的 ATM 机办理业务时右脚后

跟致伤。

然而王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在社会生活中， 对自身健康安

全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现王先生未

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右脚后跟致伤系

因当时被告处 ATM 机房间的门存在

故障所致， 或因被告的其他原因直接

导致其右脚后跟受伤， 显然王先生因

将银行卡忘记在 1 号 ATM 机后， 匆

忙往返 1 号、 2 号房间时没有尽到自

身的谨慎注意义务， 存在重大过失，

是导致其右脚后跟与 2号房间门刮碰

的主要原因， 对损害后果应自负相应

责任。 被告作为银行经营管理者， 亦

未能在一定程度对在其处的顾客提供

适当无瑕疵的环境， 作为经营管理者

未尽到合理的安全管理义务， 存在一

定的过失， 应对王先生的致伤后果承

担次要责任。 据此， 法院酌情确认被

告对王先生的合理损失承担 30%的赔

偿责任， 其余损失由王先生自负。

男子去银行办业务 被门夹伤


